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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 

 

关于对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 

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第 178 号 
 

永和流体智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3 年 3 月 17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全资子公司浙江永和

智控科技有限公司收购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以下简称《收

购资产公告》）称，子公司永和科技拟以 3,390 万元（含税）收

购制霸科技（浙江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制霸科技”）碳钢卡

压项目对应的成套生产设备、存货及对应的知识产权。持有公司

5%以上股份的股东应雪青、陈先云分别持有制霸科技 85%、15%

的股权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。 

《收购资产公告》显示，碳钢卡压连接产品替代传统螺纹连

接产品是发展趋势，欧洲已实现大规模替代，但美国仍处于初期

阶段，而对于国内市场，国家标准尚未完全覆盖全系列的碳钢卡

压产品，市场产品迭代周期不确定。交易对手方制霸科技成立于

2020 年 8 月，主要业务是碳钢卡压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售，已

构建国内领先的加工成型及喷涂设备并调试完成，具备年产 2 万



2 

 

吨碳钢管材和管件的生产能力，已具备完整的产品线制造能力。

从具体财务数据看，制霸科技 2022 年末的总资产为 2,343.87 万

元，2022 年收入和净利润分别为 142.41 万元、-372.95 万元。 

《收购资产公告》还显示，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账面净值为

2,308.93 万元，采用成本法评估值为 3,061.52，评估增值率为

32.59%。其中存货中产成品账面净值为 501.86 万元，评估价值

664.92 万元；无形资产账面净值为 0，评估值为 440.00 万元，其

评估增值主要是企业对历史研发投入未进行资本化，本次以历史

研发投入为基础采用成本法确认专利资产的价值，从而导致增值。 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显示，本次交易标的其他无形资产为 12 项

专利（含专利申请）权，于评估报告日，其中 8 项专利已授权、

剩余 4 项专利处于申请过程中，尚未获得授权。产权持有人出具

承诺：“1.如果本次交易纳入评估范围的专利技术申请未来不能

取得专利授权，制霸科技承诺将根据该等技术实际应用情况和永

和科技协商处理方案，包括调整价格或赔偿损失（如永和科技因

此遭到第三方侵权索赔的）。2.就前述第 1 项事项，制霸科技同

意将会在其和永和科技关于本次交易签署的正式交易协议中作

出条款安排。” 

我部对前述事项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行核查并

予以说明：  

1. 结合行业权威数据资料，说明公司判断“碳钢卡压连接

产品替代传统螺纹连接产品是发展趋势，欧洲已实现大规模替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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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美国仍处于初期阶段”的主要依据，并说明国内市场国家标准

对碳钢卡压产品的覆盖情况。在此基础上，说明在“市场产品迭

代周期不确定”的情况下，公司收购该类资产的原因、必要性及

合理性。 

2. 结合公司发展战略，特别是前期收购医院业务、对外投

资光伏业务以及公司 2021 年拟将阀门管件业务出售给制霸科技

等事项，说明公司的人力、资金等资源是否与各项业务的发展相

匹配，公司多元化经营所存在的风险，以及碳钢卡压技术与公司

现有业务是否具有协同效应。在此基础上，说明公司收购碳钢卡

压资产的合理性。 

3. 说明制霸科技在已构建国内领先的加工成型及喷涂设备

并调试完成，具备年产 2 万吨碳钢管材和管件的生产能力，已具

备完整的产品线制造能力的背景下，其 2022 年实现的收入规模

较低，盈利能力较弱的原因，在此基础上说明公司收购该业务的

必要性。 

4. 结合具体评估过程，说明存货中产成品评估增资的主要

原因及合理性，无形资产历史研发投入的具体核查情况，相关投

入是否真实准确，相关评估依据是否充分。结合前述事项，说明

本次交易定价的公允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

合法权益的情形。 

5. 说明《资产收购协议》未就《资产评估报告》中产权持

有人针对无形资产瑕疵所承诺事项作出具体安排的原因，是否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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响标的资产的评估假设及评估结果。请评估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

确意见。 

6. 你公司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在 2023 年 3 月 28 日前

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送派出机构。同时，

提醒你公司及全体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严格遵守《证券法》

《公司法》等法律以及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，真实、准

确、完整、及时、公平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 

上市公司管理一部 

2023 年 3 月 21 日 


